
別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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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３年度富津市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５号） 

 令和３年度富津市の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５号）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に歳入歳出それぞれ47,300千円を追加し、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19,243,227千円とす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の歳入歳出予算の金額は、「第１表 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 

よる。 

（地方債の補正） 

第２条 地方債の追加は、「第２表 地方債補正」による。 

 

  令和３年７月20日専決処分 

富津市長  高 橋 恭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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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20  繰 入 金                │                            │                  504,797 │                   44,500 │                  549,297 ┃          
┃                            ├──────────────┼─────────────┼─────────────┼─────────────┨          
┃                            │ 1  基金繰入金              │                  504,797 │                   44,500 │                  549,297 ┃          
┠──────────────┼──────────────┼─────────────┼─────────────┼─────────────┨          
┃23  市    債                │                            │                1,996,800 │                    2,800 │                1,999,600 ┃          
┃                            ├──────────────┼─────────────┼─────────────┼─────────────┨          
┃                            │ 1  市    債                │                1,996,800 │                    2,800 │                1,999,600 ┃          
┠──────────────┴──────────────┼─────────────┼─────────────┼─────────────┨          
┃        歳   入   合   計        │               19,195,927 │                   47,300 │               19,243,227 ┃          
┗━━━━━━━━━━━━━━━━━━━━━━━━━━━━━┷━━━━━━━━━━━━━┷━━━━━━━━━━━━━┷━━━━━━━━━━━━━┛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1  災害復旧費              │                            │                    2,200 │                   47,300 │                   49,500 ┃          
┃                            ├──────────────┼─────────────┼─────────────┼─────────────┨          
┃                            │ 1  公共土木施設災害        │                    2,200 │                   30,700 │                   32,900 ┃          
┃                            │    復旧費                  │                          │                          │                          ┃          
┃                            ├──────────────┼─────────────┼─────────────┼─────────────┨          
┃                            │ 2  農林水産業施設災        │                        0 │                   16,600 │                   16,600 ┃          
┃                            │    害復旧費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9,195,927 │                   47,300 │               19,243,2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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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表　　 地 方 債 補 正

　追　加 （単位：千円）

起 債 の 目 的 限  度  額 起 債 の 方 法 利　  率 償 還 の 方 法

　災害復旧事業 2,800 普  通  貸  借
又　　　　　は
証  券  発  行

5.0％以内
（ただし、利率見直し方式で借
り入れる政府資金及び地方公共
団体金融機構資金について、利
率の見直しを行った後において
は、当該見直し後の利率）

　政府資金については、その融資
条件により、銀行その他の場合に
はその債権者との協定による。た
だし、市財政の都合により据置期
間及び償還期限を短縮し、又は繰
上償還若しくは低利に借換え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

合　　　計 2,800



               

                                          歳 入 歳 出 補 正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20  繰 入 金                                │                      504,797 │                       44,500 │                      549,297 ┃            
┠──────────────────────┼───────────────┼───────────────┼───────────────┨            
┃23  市    債                                │                    1,996,800 │                        2,800 │                    1,999,6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19,195,927 │                       47,300 │                   19,243,2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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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補  正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11  災害復旧費                │        2,200 │       47,300 │       49,500 │              │              │        2,800 │              │       44,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9,195,927 │       47,300 │   19,243,227 │              │              │        2,800 │              │       44,500 ┃  
┗━━━━━━━━━━━━━━━┷━━━━━━━┷━━━━━━━┷━━━━━━━┷━━━━━━━┷━━━━━━━┷━━━━━━━┷━━━━━━━┷━━━━━━━┛  



                                                                                                                                                                    

  ２ 歳 入

     （款）  20  繰 入 金                                                                                                                                           
       （項）   1  基金繰入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20│  │  │繰 入 金                  │        504,797 │         44,500 │        549,297 │              │            │                                    ┃
┃ ├─┼─┼─────────────┼────────┼────────┼────────┼───────┼──────┼──────────────────┨
┃  │ 1│  │基金繰入金                │        504,797 │         44,500 │        549,297 │              │            │                                    ┃
┃ │ ├─┼─────────────┼────────┼────────┼────────┼───────┼──────┼──────────────────┨
┃  │  │ 1│基金繰入金                │        504,797 │         44,500 │        549,297 │10 財政調整基 │      44,500│ 1 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44,500┃
┃  │  │  │                          │                │                │                │   金繰入金   │            │                                    ┃
┠─┼─┼─┼─────────────┼────────┼────────┼────────┼───────┼──────┼──────────────────┨
┃23│  │  │市    債                  │      1,996,800 │          2,800 │      1,999,600 │              │            │                                    ┃
┃ ├─┼─┼─────────────┼────────┼────────┼────────┼───────┼──────┼──────────────────┨
┃  │ 1│  │市    債                  │      1,996,800 │          2,800 │      1,999,600 │              │            │                                    ┃
┃ │ ├─┼─────────────┼────────┼────────┼────────┼───────┼──────┼──────────────────┨
┃  │  │ 8│災害復旧債                │              0 │          2,800 │          2,800 │ 1 公共土木施 │       2,800│ 1 現年発生公共土木施設災害復旧事   ┃
┃  │  │  │                          │                │                │                │   設災害復旧 │            │   業債                        2,800┃
┃  │  │  │                          │                │                │                │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19,195,927 │         47,300 │     19,243,227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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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歳 出

     （款）  11  災害復旧費                                                                                                                                         
       （項）   1  公共土木施設災害復旧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11│  │  │災害復旧費│       2,200│      47,300│      49,500│       2,800│      44,500│              │            │                                    ┃
┃ ├─┼─┼─────┼──────┼──────┼──────┼──────┼──────┼───────┼──────┼──────────────────┨
┃  │ 1│  │公共土木施│       2,200│      30,700│      32,900│       2,800│      27,900│              │            │                                    ┃
┃  │  │  │設災害復旧│            │            │            │            │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1│道路橋梁災│       1,100│       6,900│       8,000│市債        │       4,100│              │            │                                   ┃
┃  │  │  │害復旧費  │            │            │            │       2,800│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600│◎ 現年発生公共土木施設災害復旧事   ┃
┃  │  │  │          │            │            │            │            │            │              │            │   業                         6,900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3,500│                                    ┃
┃  │  │  │          │            │            │            │            │            │   賃借料     │            │ ○単独事業                  (6,9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2,800│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測量業務委託料            (6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重機借上料              (3,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  │  │  │          │            │            │            │            │            │              │            │     災害復旧工事            (2,800)┃
┃ │ ├─┼─────┼──────┼──────┼──────┼──────┼──────┼───────┼──────┼──────────────────┨
┃  │  │ 2│河川災害復│       1,100│      23,800│      24,900│            │      23,800│              │            │                                   ┃
┃  │  │  │旧費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23,800│◎ 現年発生公共土木施設災害復旧事   ┃
┃  │  │  │          │            │            │            │            │            │              │            │   業                        23,8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単独事業                 (23,8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測量業務委託料            (800)┃
┃  │  │  │          │            │            │            │            │            │              │            │     流木撤去委託料         (23,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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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1  災害復旧費                                                                                                                                         
       （項）   2  農林水産業施設災害復旧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農林水産業│           0│      16,600│      16,600│            │      16,600│              │            │                                    ┃
┃  │  │  │施設災害復│            │            │            │            │            │              │            │                                    ┃
┃  │  │  │旧費      │            │            │            │            │            │              │            │                                    ┃
┃ │ ├─┼─────┼──────┼──────┼──────┼──────┼──────┼───────┼──────┼──────────────────┨
┃  │  │ 1│農地災害復│           0│       1,200│       1,200│            │       1,200│              │            │                                    ┃
┃  │  │  │旧費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200│◎ 現年発生農地災害復旧事業   1,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単独事業                  (1,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測量業務委託料          (1,200)┃
┃ │ ├─┼─────┼──────┼──────┼──────┼──────┼──────┼───────┼──────┼──────────────────┨
┃  │  │ 2│農業用施設│           0│         400│         400│            │         400│              │            │                                    ┃
┃  │  │  │災害復旧費│            │            │            │            │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400│◎ 現年発生農業用施設災害復旧事業   ┃
┃  │  │  │          │            │            │            │            │            │   賃借料     │            │                                4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単独事業                    (4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重機借上料                (400)┃
┃ │ ├─┼─────┼──────┼──────┼──────┼──────┼──────┼───────┼──────┼──────────────────┨
┃  │  │ 3│林業施設災│           0│      15,000│      15,000│            │      15,000│              │            │                                    ┃
┃  │  │  │害復旧費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5,000│◎ 現年発生林業施設災害復旧事業     ┃
┃  │  │  │          │            │            │            │            │            │              │            │                             15,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単独事業                 (15,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地質調査業務委託料      (3,000)┃
┃  │  │  │          │            │            │            │            │            │              │            │     測量・設計業務委託料   (1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9,195,927│      47,300│  19,243,227│       2,800│      44,500│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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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質 別 予 算 現 額 の 状 況

予 算 額 構成比(％) 予 算 額 構成比(％)
1  市税 8,511,313 44.3 0 0.0 8,511,313 44.3
2  地方譲与税 215,020 1.1 0 0.0 215,020 1.1
3  利子割交付金 3,200 0.0 0 0.0 3,200 0.0
4  配当割交付金 25,000 0.1 0 0.0 25,000 0.1
5  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金 18,000 0.1 0 0.0 18,000 0.1
6  法人事業税交付金 65,000 0.4 0 0.0 65,000 0.4
7  地方消費税交付金 1,019,000 5.3 0 0.0 1,019,000 5.3
8  ゴルフ場利用税交付金 61,000 0.3 0 0.0 61,000 0.3
9  自動車取得税交付金 1 0.0 0 0.0 1 0.0
10  環境性能割交付金 24,000 0.1 0 0.0 24,000 0.1
11  地方特例交付金 80,000 0.4 0 0.0 80,000 0.4
12  地方交付税 830,000 4.3 0 0.0 830,000 4.3
13  交通安全対策特別交付金 4,500 0.0 0 0.0 4,500 0.0
14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137,578 0.7 0 0.0 137,578 0.7
15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271,996 1.4 0 0.0 271,996 1.4
16  国庫支出金 2,697,554 14.0 0 0.0 2,697,554 14.0
17  県支出金 1,713,013 9.0 0 0.0 1,713,013 8.9
18  財産収入 31,519 0.2 0 0.0 31,519 0.2
19  寄附金 501,011 2.7 0 0.0 501,011 2.6
20  繰入金 504,797 2.6 44,500 94.1 549,297 2.9
21  繰越金 100,000 0.5 0 0.0 100,000 0.5
22  諸収入 385,625 2.0 0 0.0 385,625 2.0
23  市債 1,996,800 10.5 2,800 5.9 1,999,600 10.4

19,195,927 100.0 47,300 100.0 19,243,227 100.0

予 算 額 構成比(％) 予 算 額 構成比(％)
1  人件費 4,129,419 21.5 0 0.0 4,129,419 21.5
2  物件費 3,570,035 18.6 0 0.0 3,570,035 18.5
3  維持補修費 197,040 1.0 0 0.0 197,040 1.0
4  扶助費 3,630,930 18.9 0 0.0 3,630,930 18.9
5  補助費等 1,543,255 8.0 0 0.0 1,543,255 8.0
6  普通建設事業費 1,755,736 9.2 0 0.0 1,755,736 9.1
7  災害復旧事業費 2,200 0.0 47,300 100.0 49,500 0.2
8  公債費 1,599,149 8.3 0 0.0 1,599,149 8.3
9  積立金 161,373 0.8 0 0.0 161,373 0.8
10  投資及び出資金 473,492 2.5 0 0.0 473,492 2.5
11  貸付金 70,720 0.4 0 0.0 70,720 0.4
12  繰出金 2,012,578 10.5 0 0.0 2,012,578 10.5
13  予備費 50,000 0.3 0 0.0 50,000 0.3

19,195,927 100.0 47,300 100.0 19,243,227 100.0

構成比(％)

(単位：千円)

合　　　計

合　　　計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区　　　分

区　　　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歳入）

（歳出）

補　正　額 構成比(％)

補　正　額


